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班學生全英課程學習獎助學金補助措施 

114年 2 月 18 日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113學年度第3次計畫會議通過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鼓勵學生致力於課業學習，增廣學習

領域，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班學生全英課程學習獎助學金試辦措施（以下簡稱本措

施）。 

二、本措施獎助對象為本校在學之碩士班學生。 

三、本措施申請資格為修讀並通過依本校依「英語授課獎勵要點」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 

四、申請程序 

（一）每人每學期以申請1門課程為原則。 
（二）依本中心公告時程，填具申請書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審。 

五、經費核給 

（一）本措施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項下支應 
（二）本措施補助金額以新台幣 1,000 元為原則。 

（三）如遇計畫經費不足時，依以下身分類別排序優先核給： 

1. 低收入戶學生。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3. 獲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助學計畫)補助學生。 

4.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5.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且有申辦學雜費減免者。 

6. 原住民學生。 

7.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8. 懷孕學生、扶養 3 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9. 其他學生：依操行成績排序。 

六、本措施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班學生全英課程學習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年/學期  學系/年級  

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手機  

戶籍地址  

E-mail  

身分別 

□ 1.低收入戶學生 

□ 2.中低收入戶學生 

□ 3.獲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金(助學計

畫)補助學生 

□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 

□ 5.本學期申辦學雜費減免者，身分

資格：

  

□ 6.原住民學生 
□ 7.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

過者 
□ 8.懷孕學生、扶養 3 歲以下子

女之學生 
□ 9. 其他學生：依操行成績排序 

操行成績  

申請補助科目 
系所名稱： 

科目名稱： 

檢附文件 
□課程大綱    □成績單影本    □學生證影本    □身分證影本 

□領據正本    □帳戶影本 

申請人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審核結果 

□通過申請，獎助學金：      元 

□不通過 

通識教育中心

承辦人 

 外語教育組 

組長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備

註 

 成績單影本：需可檢視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名次。 
 若身分別屬第8款者請出具孕婦健康手冊影本或醫療院所開立證明或未滿 3歲子女之戶籍

謄本。 

 本獎助學金採直接匯入獲獎學生本人帳戶，請同學們多加使用臺銀或郵局帳號免扣手續費，

非臺銀或郵局存摺帳號者將內扣匯款手續費，請同學審慎選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班學生全英課程學習獎助學金補助措施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碩士班學生全英課程學習獎助學金申請表

